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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20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05月2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环桥路20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周成建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出席本次股东会

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26人，代表股份数量878,782,4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5.1929%（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2,512,500,00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

公司股票15,458,700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因此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为2,497,041,300股），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

数量867,783,3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525%。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323人，代表股份数量10,999,07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05%。

参与本次股东会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323人，代表股份数量10,999,07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405%。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委派的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74,251,4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4844%；反对 4,309,5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4904%；弃权22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252%。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6,46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58.8059%；反对4,309,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39.1812%；弃权22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2.0129%。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74,184,9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4768%；反对 4,375,8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4979%；弃权22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252%。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6,40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58.2013%；反对4,375,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39.7840%；弃权22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2.0147%。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74,202,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4788%；反对 4,345,3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4945%；弃权23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267%。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6,4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58.3622%；反对4,345,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39.5067%；弃权23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2.1311%。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6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36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57.8640%；反对 4,481,0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40.7405%；弃权 15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1.3956%。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6,36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57.8640%；反对4,481,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40.7405%；弃权15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1.3956%。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关联股东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胡佳佳女士、游君源先生对该议案

回避表决。

5、审议通过《关于确认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53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59.3371%；反对 4,323,5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39.2372%；弃权 15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1.4257%。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6,51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59.2632%；反对4,323,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39.3085%；弃权15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1.4283%。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关联股东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胡佳佳女士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73,914,6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4461%；反对 4,540,3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5167%；弃权32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37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6,1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55.7438%；反对4,540,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41.2796%；弃权 32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2.9766%。

7、审议通过《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73,992,0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4549%；反对 4,531,6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5157%；弃权25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294%。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6,20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56.4475%；反对4,531,6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41.2005%；弃权 25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2,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2.3520%。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北京中名国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6 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74,205,5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4792%；反对 4,420,3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5030%；弃权15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178%。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6,42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58.3885%；反对4,420,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40.1886%；弃权15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1.4228%。

9、审议通过《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和修订〈公司章程〉并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

司备案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74,285,5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4883%；反对 4,309,5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4904%；弃权18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0.021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6,50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59.1159%；反对4,309,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39.1812%；弃权18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1.702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含）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0.01《选举周成建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70,695,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99.0797%。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912,0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26.4751%
10.02《选举游君源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68,003,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98.7734%。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19,8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1.9985%
10.03《选举孙立军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67,907,2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98.7625%。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23,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1.1265%
1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1.01《选举袁敏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70,835,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99.0957%。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3,051,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27.7470%
11.02《选举王春良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67,994,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98.7725%。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11,6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1.9238%
11.03《选举陆敬波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868,040,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98.7776%。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56,9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2.335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委派的徐雄、陈骅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

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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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

称“本次会议”）于2026年5月20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环桥路208号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

议由董事长周成建先生主持，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5月13日以电话、电子邮件、书面等方式通

知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7人（其中独立董

事陆敬波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并表决）。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选举周成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

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29）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下同）。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和副总裁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同意聘

任周成建先生为公司总裁（又称总经理），聘任游君源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又称副总经理），任

期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

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29）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同意聘

任刘宽先生为董事会秘书，任期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29）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同意聘

任吕慧玲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29）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

（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专门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

袁敏

周成建

陆敬波

王春良

委员

袁敏、陆敬波、王春良

周成建、游君源、孙立军

陆敬波、袁敏、周成建

王春良、周成建、陆敬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

一、公司董事长、总裁（又称总经理），副总裁（又称副总经理）简历

1、周成建，男，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浙江大学EMBA，于 1984年 5月开始个体经商，

1995年在温州开设第一家美特斯邦威专卖店，实行品牌连锁经营；曾任温州市凯莉莎服装厂

总经理、温州市美特斯制衣有限公司董事长、温州美特斯邦威有限公司董事长、美特斯邦威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本公司第一、二、三、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现任公司董事长、总裁。

截至目前，周成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胡佳佳女士系父女关系。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周成建先生与公

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周成建先生于2024年12月20日受到中国证券监管管理委员会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

施1次。除上述行政监管措施外，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行政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

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其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周成建先生作为公司创始人及实际控制人、现任公司董事长、总裁，对公司战略引领及公

司长期发展贡献卓著，在公司经营管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此前涉及证监局的行

政监管措施已落实且整改完成。聘任周成建先生为总裁不会对公司治理与规范运作产生不利

影响。

2、游君源，男，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毕业于东华大学纺织工程专业，2011年

加入公司，历任公司metersbonwe品牌男装产品开发部设计部副总监、metersbonwe品牌产品开

发部总监、metersbonwe品牌产品开发部总裁助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

截至目前，游君源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游君源先生不存在被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简历

1、刘宽，男，1992年9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2021年

4月加入公司，曾任董事会金融与公司证券业务经理、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刘宽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刘宽先生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

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2、吕慧玲，女，1980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华中师

范大学经济学专业。2004 年加入公司，历任公司总部财务部会计、总部财务规划部风险内控

经理、对公业务部负责人、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吕慧玲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吕慧玲女士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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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完成董事会换

届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正式履职。同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

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了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周成建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至第

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选举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召集人、委员的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专门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

袁敏

周成建

陆敬波

王春良

委员

袁敏、陆敬波、王春良

周成建、游君源、孙立军

袁敏、周成建、陆敬波

王春良、周成建、陆敬波

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事担

任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担任，召集人袁敏先生

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总裁（又称总经理）：周成建先生；

副总裁（又称副总经理）：游君源先生；

财务总监：吕慧玲女士；

董事会秘书：刘宽先生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任期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董事会秘书刘宽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

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相关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其任

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宽

联系电话：021-68182996
电子邮箱：Corporate@metersbonwe.com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环桥路208号。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总裁（又称总经理），副总裁（又称副总经理）

简历

1、周成建，男，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浙江大学EMBA，于 1984年 5月开始个体经商，

1995年在温州开设第一家美特斯邦威专卖店，实行品牌连锁经营；曾任温州市凯莉莎服装厂

总经理、温州市美特斯制衣有限公司董事长、温州美特斯邦威有限公司董事长、美特斯邦威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本公司第一、二、三、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现任公司董事长、总裁。

截至目前，周成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胡佳佳女士系父女关系。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周成建先生与公

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周成建先生于2024年12月20日受到中国证券监管管理委员会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

施1次。除上述行政监管措施外，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行政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其任职资

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周成建先生作为公司创始人及实际控制人、现任公司董事长、总裁，对公司战略引领及公

司长期发展贡献卓著，在公司经营管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此前涉及证监局的行

政监管措施已落实且整改完成。选举周成建先生为董事长不会对公司治理与规范运作产生不

利影响。

2、游君源，男，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毕业于东华大学纺织工程专业，2011年

加入公司，历任公司metersbonwe品牌男装产品开发部设计部副总监、metersbonwe品牌产品开

发部总监、metersbonwe品牌产品开发部总裁助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

截至目前，游君源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游君源先生不存在《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

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

刘宽，男，1992年9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2021年4
月加入公司，曾任董事会金融与公司证券业务经理、证券事务代表，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

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刘宽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刘宽先生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

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三、公司财务总监简历

吕慧玲，女，1980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华中师范

大学经济学专业。2004 年加入公司，历任公司总部财务部会计、总部财务规划部风险内控经

理、对公业务部负责人、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吕慧玲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未曾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

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002269 证券简称：美邦服饰 公告编号：2026-030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相关规定，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

召开第七届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同意选举刘雷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

董事，并与经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刘雷先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与条件。第七届董事会选举完成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

刘雷 ,男,1987年4月出生, 中国国籍, 研究生学历, 毕业于东华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专

业，2010年加入公司，历任公司metersbonwe品牌商品企划部男装企划组主管、metersbonwe品

牌Novachic风格男装企划部主管、metersbonwe品牌机羽产品线商品企划经理。现任公司供应

链中心商品部经理。

截至目前，刘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刘雷先生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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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761 200761 股票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B 编号：2026-029
债券代码：127018 债券简称：本钢转债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钢转债回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根据《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本钢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者全部未转股的“本钢转债”。“本钢转债”持有人
有权选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2.回售价格：104.521元人民币/张（含息、税）
3.回售期：2026年5月25日至2026年5月29日
4.发行人资金到账日：2026年6月3日
5.回售款划拨日：2026年6月4日
6.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2026年6月5日
7.回售期内暂停转股
8.在回售资金发放日之前，如持有的本期债券发生司法冻结或划扣等情形，债券持有人

本次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9．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 104.521元/张卖出持有的“本钢转债”。

截至本公告发出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本钢转债”的收盘价高于本次回售价格。投资者选择
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2026年5月19日召开的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2026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根据《本钢板材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
钢转债”的附加回售条款生效，现将“本钢转债”回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售条款概述
（一）导致回售条款生效的原因
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6年5月19日召开的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2026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
途并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高牌号高磁感无取向硅钢工程”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日专户余
额为准）。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规定，
经股东会批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司应当在股东会通过后二十个交易日内赋予可转
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一次回售的权利。同时，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钢转债”的附
加回售条款生效。

（二）附加回售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内，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

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且该变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的，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
部或部分按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可转债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
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该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
不能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三）回售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3×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3：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回售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回售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其中，i=5.0%（“本钢转债”第6个计息年度，即2025年6月29日至2026年6月28日的票面

利率），t=330天（2025年6月29日至2026年5月25日(算头不算尾)，其中2026年5月25日为回
售申报期首日）。

计算可得：IA=100×5.0%×330/365=4.521元/张（含税）。
由上可得“本钢转债”本次回售价格为104.521元/张（含息、税）。
根据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于持有“本钢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各兑付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回售实际所得为103.617元/张；对于持有“本钢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RQFII），暂免
征所得税，回售实际所得为104.521元/张；对于持有“本钢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人，公司不代
扣代缴所得税，回售实际所得为104.521元/张，其他债券持有人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

（三）回售权利
“本钢转债”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者全部未转股的“本钢转债”。“本钢转债”持有人有权选

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程序和付款方式
（一）回售事项的公示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规定，

经股东会批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司应当在股东会通过后二十个交易日内赋予可转
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一次回售的权利。有关回售公告至少发布三次，其中，在回售实施前、股东
会决议公告后五个交易日内至少发布一次，在回售实施期间至少发布一次，余下一次回售公
告发布的时间视需要而定。后续公司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媒体披露上述有关回售的公
告。

（二）回售事项的申报期
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应在2026年5月25日至2026年5月29日的回售申报期内，通

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销。
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在回售款划拨日之前，如已
申报回售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
效。债券持有人在回售申报期内未进行回售申报，视为对本次回售权的无条件放弃。

（三）付款方式
公司将按前述规定的回售价格回购“本钢转债”，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发行人资金到账日为2026年6月3日，回售款划拨日为2026年6月
4日，投资者回售款到账日为2026年6月5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和转股

“本钢转债”在回售期内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在同一交易日内，若“本钢转债”持有人
发出交易或者转让、转托管、回售等两项或以上业务申请的，按以下顺序处理申请：交易或者
转让、回售、转托管。

四、备查文件
1.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回售的法律意见书；
2.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本钢转债”回售事项的核查

意见。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股票代码：000761 200761 股票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B 编号：2026-030
债券代码：127018 债券简称：本钢转债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钢转债回售期间暂停转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债券代码：127018
债券简称：本钢转债
转股起止时间：2021年1月4日至2026年6月28日

暂停转股时间：2026年5月25日至2026年5月29日

恢复转股时间：2026年6月1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46号”文核准，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6月29日公开发行6,8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

总额68.00亿元，期限6年。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656号”文同意，公司68.00亿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2020年8月4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本钢转债”，债券代码“127018”。目

前“本钢转债”处于转股期。

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6年5月19日召开的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2026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

途并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

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规定，经股东会批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司应当在股东

会通过后二十个交易日内赋予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一次回售的权利。同时，根据《本钢板

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钢转债”的附加回售条款

生效。综上公司赋予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一次回售的权利，具体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本

钢转债回售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规定，

可转换公司债券实施回售的，应当暂停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本

钢转债”在回售申报期间将暂停转股，暂停转股期为五个交易日，即自2026年5月25日（周一）

至 2026年 5月 29日（星期五）暂停转股。自回售申报期结束的次一交易日（即 2026年 6月 1
日）起恢复转股。上述暂停转股期间，“本钢转债”正常交易，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

注意。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股票代码：000761 200761 股票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B 编号：2026-031

债券代码：127018 债券简称：本钢转债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触发本钢转债转股价格向下

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证券代码：000761，证券简称：本钢板材

2.债券代码：127018，债券简称：本钢转债

3.转股价格：3.29元/股
4.转股期限：2021年1月4日至2026年6月28日

5.根据《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本

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A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

股东会审议表决。

自2026年5月14日至2026年5月20日，公司股票已有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

价格的85%，预计可能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若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公司将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46号”文核准，公司于 2020年 6月 29日公

开发行6,8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68.00亿元，期限6年。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656号”文同意，公司 68.0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年 8月 4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本钢转债”，债券代码“127018”。

根据《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

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为 2021年 1月 4日至 2026年 6月 28
日。初始转股价格为5.03元/股。

（二）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因公司实施 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本钢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2021年 7月 19日起由

5.03元/股调整为5.02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10日披露的《关于本钢转债转

股价格调整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

因公司实施2021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本钢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21年10月13日起

由5.02元/股调整为4.55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28日披露的《关于本钢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公告》（公告编号：2021-059）。

因公司实施 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本钢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2022年 6月 16日起由

4.55元/股调整为3.95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8日披露的《关于本钢转债转股

价格调整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

2025年12月25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本钢

转债”转股价格的议案》。“本钢转债”的转股价格自 2025年 12月 26日起由 3.95元/股调整为

3.29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披露的《关于向下修正本钢转债转股价格

公告》（公告编号：2025-07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钢转债”转股价格为3.29元/股。

二、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如下：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A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

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会进行

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前述的股东会

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

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和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和暂停转股期

间（如需）等有关信息。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

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

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三、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具体说明

自2026年5月14日至2026年5月20日，公司股票已有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

价格的85%，预计可能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及《募集说明

书》等相关规定，若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公司将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

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若公司未在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时召开董事会履行审议程序及

信息披露义务的，视为本次不修正转股价格。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